


房屋稅的課徵範圍如何？ 
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房屋，指固定於土地

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之其他建築物，

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房屋稅條例第 2、3 條） 
 
年度中房屋買賣移轉過戶，該年度的房屋稅應由誰負擔？ 
房屋典賣移轉在當月 15 日以前者，房屋稅自當月起向承受人課徵。在當月 16 日以後者，次月起向承受人課

徵。但承受人（買方）得申請代繳前業主（賣方）應繳未繳（包括以前各年期及移轉當期）房屋稅，其代繳稅

額得向納稅義務人求償或在買賣價款內扣除。 
 
為何房屋稅籍證明上之房屋現值與房屋稅繳款書之課稅現值不同？那移轉時，應依何種為計算標準？ 
因為房屋稅籍證明上之房屋現值是含課稅與免稅現值（例如：地下停車場供自用、公共設施部分），而房屋稅

是以課稅現值來核課。而房屋所有權移轉時，申報契稅則是以房屋稅籍證明之房屋現值為計算標準。 
 
今年房屋稅為何比去年多？ 
房屋有增建、改建時，課稅面積增加，稅額將會增加，而房屋使用情形變更，由原適用低稅率改為高稅率，例

如原適用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 1.2％，改為適用營業用稅率 3％時，則稅額會增加。 
 
房屋課稅面積中部分供作住家使用，應如何計算房屋稅？ 
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

用及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即非住家使用部

分面積超過六分之一者，按實際使用面積計課，其未達全部面積六分之一者，以六分之一為準，分別按住家用

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年度中房屋使用情形有所變更，要如何申請及如何課徵房屋稅？ 
年度中房屋使用情形發生變更，應該在變更使用 30 日內向房屋所在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以實際變更使用日

期，按月分別依所適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如無法查得實際變更日，以申報日為準，如無法查得實際變更日亦未

申報者，以調查日為準。 
 
我的房屋已由營業用申請改按住家用稅率核課，為何還有營業用稅額？ 
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是前一年的 7 月至本年的 6 月，每年課徵一次，如果在這期間有房屋使用情形變更，在

每月的 15 日前提出申請，則當月就可以適用變更後的稅率，在 16 日之後提出申請，則要次月才能適用，所

以稅單上的營業用稅額，是屬於房屋使用情形變更前的稅額。 
 
房屋未作營業使用，為何課徵營業用房屋稅？ 
這可分為兩種情況： 
一、因房屋雖未辦營業登記但堆置與營業有關之物品，供倉庫使用，依規定應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二、該房屋原設有營業商號登記，該營業商號已停業但未依法申請歇業註銷營業登記，房主亦未依房屋稅條例

第 7 條規定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房屋使用情形變更以前，仍以營業用課徵房屋稅。 
 
房子出租供他人居住或所有權人戶籍未遷入，是否可申請適用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稅率？ 
符合自住住家用要件(即 1.無出租。2.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3.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

國合計 3 戶以內。)的房屋，可適用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率 1.2％，且不以戶籍遷入為要件，但是如果將房屋

出租供他人使用，則視承租人實際使用情形，依所適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房屋空置時應如何課徵房屋稅？ 
空置房屋應按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別分別以非自住之住家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如無使用執照者，

按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別以非自住之住家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資料來源：財政部    資料整理：太平洋房屋 
 





  

項目 調整時點 105 年全國統計 
較 102 年漲跌幅度 

漲幅最大縣市 

公告地價 每三年公告一次 漲 30.54% 宜蘭縣 118% 

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的參考，土地所有權人可參考 105 年公告地價，在增減 20％範圍內，於 105 年 1月

2日至 2月 1日申報期間內，向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申報地價，如果未申報，將以公告地價 80

％作為申報地價，經核定後的申報地價將作為年度課徵地價稅的計算依據。 

宜蘭縣 105 年公告地價有較大調升，主要因縣內農地興建房舍超限或違規使用情形嚴重，而由田賦改課

地價稅，為合理反映其稅捐負擔公平性、合理性，以趨近同區段內建築用地的公告地價評定，故調幅較

高；但對於一般供合法農業使用的農地，因仍維持課徵田賦且目前田賦停徵，並不會有影響。 
此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調整著重促進稅賦公平合理，也有助於財源挹注，以利地方政府統籌運

用。內政部表示目前正在評估縮短 3年調整公告地價期限，以期能即時反應市價變動。 
  
105 年各縣市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區域別 漲跌幅(%) 105 年 

  (105 年與 102 年比) 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比例(%) 
全 國 30.54 20.5 
新北市 33.26 17.24 
臺北市 30.38 26.29 
桃園市 34.56 19.39 
臺中市 38.25 14.61 
臺南市 32.36 19.42 
高雄市 32.52 24.27 
 宜蘭縣 118 19.68 
 新竹縣 15.93 11.15 
 苗栗縣 29.29 20.51 
 彰化縣 10.52 18.06 
 南投縣 25.21 16.37 
 雲林縣 7.02 26.88 
 嘉義縣 11.01 21.52 
 屏東縣 18.5 19.95 
 臺東縣 16.53 15.26 
 花蓮縣 31.07 14.2 
 澎湖縣 -0.22 6.57 
 基隆市 11.39 21.62 
 新竹市 28.29 18.55 
 嘉義市 17.04 27.55 
 金門縣 9.44 2.84 
 連江縣 26.05 33.74 

  
資料來源-內政部 
 


